
陕西省排污许可制支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实施方案

为全面服务我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落实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行动要求，依据《排污许可

管理条例》和《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实施排污许可制，将排污许可制作为总量制度的延伸，

聚焦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行动，通过落实排污单位污染治理主体责任，严格控制涉气排污单位

污染物排放总量，推动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任务

（一）开展从严许可排放量试点工作。以大气环境质量改善需求从严确定许可排放量，

在 2027 年底前完成西安市、咸阳市和渭南市以实际排放量为基数的计算值（计算方法见附

件 1）作为许可排放量的试点工作，并对试点区域内所有行业排污单位废气主要排放口、一

般排放口及无组织排放全口径许可污染物排放量，逐步实现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的全面管

控。对于重新申领、延续和变更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以达标排放的实际排放量为基数重

新核定许可排放量。排污单位应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填报实际排放量。鼓励排污单位通过排

污权有偿使用或交易取得的富余排污量在排污权交易二级市场进行交易。（排污许可处牵头，

省评估中心配合，相关市生态环境局落实）

（二）精细化管控挥发性有机物(VOCs)。通过排污许可对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进行

控制。对年挥发性有机液体贮存能力大于 10 吨或年使用有机溶剂量大于 10 吨的排污单位，

许可 VOCs 的排放量。在执行报告和环境管理台账中填报 VOCs 实际排放量和治理措施等



信息。西安市、咸阳市和渭南市于 2025 年 12 月底前完成，全省于 2027 年底前全面完成。

（排污许可处牵头，省评估中心配合，各市（区）生态环境局落实）

（三）实现绩效分级与排污许可联动。严格将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作为大气绩效分级的

重要依据，对排污单位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等违法情形实行绩效分级

的“一票否决”制。2027 年底前完成重点行业绩效分级评定结果载入排污许可证，并在排

污许可证正本增加分级标识。（大气办牵头，排污许可处、省评估中心配合）

（四）依证实施特殊时段污染物管控。结合大气绩效分级评定及重污染天气管控要求，

2027 年底前将涉气重点行业、重点设施排污单位实施深度治理（超低排放改造）适用的重

点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和无组织管控措施、重污染天气应对等相关环境管理要求载入排污许

可证。对有特殊时段大气污染物许可排放量和浓度限值要求的，在排污许可证中明确特殊时

段大气污染物许可排放量和浓度限值。（排污许可处牵头，大气办、省评估中心配合，各市

（区）生态环境局落实）

（五）严格落实自行监测。排污单位应严格编制自行监测方案、规范开展自行监测、确

保自行监测报告质量并完整公开自行监测信息。自行监测方案应符合完整性、规范性，包括：

自行监测方案中监测点位、指标、频次是否符合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及排污许可证相关要求；

执行排放标准及限值、样品采集和保存方法的完整性、规范性；监测分析方法、监测仪器设

备规范性；质控措施规范性、合理性等。（监测处牵头、各市生态环境部门落实）

（六）强化排污许可执法监管。排污单位在排污许可证副本中填报“排污许可涉气执行

要点一览表”（详见附件 2），落实排污单位自证守法，服务执法人员现场监管。强化涉气

排污单位排污许可日常监管、环境监测、执法联动，信息共享、线索移交和通报反馈等，构

建发现问题、督促整改、问题销号的排污许可执法监管联动机制。对排污许可证中载明的大



气绩效分级和特殊时段要求等各项要求进行严格监管。（执法总队牵头、排污许可处、大气

办配合，各市（区）生态环境局落实）

（七）探索实行工业园区“限值限量”管理。按照“测值测量、定值定量、用值用量”

三个环节，2027 年底前试点探索核定园区主要污染物许可排放总量，根据园区主要污染物

许可排放总量核定园区内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完善工业园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措施，

推动园区主要污染物许可排放总量与园区内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的有效结合，实现主要污染

物排放总量和浓度“双控”，确保工业园区及其周边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排污许可处

牵头，环评处、监测处、省评估中心配合）

（八）开展涉气企业“审计式”核查。依据《排污许可证后核查审计式技术规范 总则》，

2024 年底前开展涉气重点行业“审计式”核查工作，重点对西安市、咸阳市和渭南市绩效

分级达到 A 级、B 级和引领性企业开展排污许可“审计式”核查工作，促进绩效分级管控

措施有效落实。（排污许可处牵头，大气办、省评估中心配合）

（九）为大气治理提供精准数据分析。按照大气污染治理需求，结合固定污染源排污许

可执行情况，每年建立涉气排污单位“源清单”。提高大气污染治理综合能力建设，建立空

气质量信息化平台。坚持问题导向，按区域、行业开展大气污染物排放数据分析，为打赢蓝

天保卫战提供决策依据。（大气办牵头，排污许可处、信息中心、省评估中心配合）

三、工作要求

（十）加强组织保障。各市（区）生态环境局要充分认识排污许可制支撑空气质量改善

的重要意义，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加大人员和经费投入，明确任务，细化

内容，建立健全推进机制，强化执行力度，确保任务按期完成。

（十一）加大宣传力度。加强排污许可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宣传，对在排污许可政策执

行较好的排污单位在行业中起到示范作用的进行报道，引导排污单位自证守法。坚决曝光无



证排污、不按证排污违法行为，发挥典型案例的震慑作用，实现排污单位自觉持证排污、按

证排污。充分发挥新媒体作用，及时解读相关政策，为公众解疑释惑，支持新闻媒体进行舆

论监督。

（十二）加强能力建设。强化生态环境管理人员和排污单位管理人员能力建设，注重技

术团队培养，提升支撑保障排污许可制度实施的能力水平。省级加强技术帮扶指导，建立定

期调度机制，完成情况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依据。

附件 1

陕西省大气主要污染物

许可排放量及实际排放量核定方法

一、核算范围

（一）有组织排放

1.许可排放量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以下简称技术规范）中规定的所有主要排

放口及一般排放口，核算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颗粒物、挥发性

有机物（VOCs）的许可排放量。其他污染因子许可排放量核算按其行业技术规范

执行。

2.实际排放量

技术规范中规定的所有主要排放口、一般排放口、其他（特殊）排放口，核

算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的实际排放量。其他污染因子实

际排放量核算按其行业技术规范执行。

（二）无组织排放



1.颗粒物

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排污单位，核算全厂无组织颗粒物许可排放量及实际排

放量。

2.挥发性有机物

对年挥发性有机液体贮存能力大于10吨或年使用有机溶剂量大于10吨的排

污单位，涉及但不仅限于以下七类无组织排放环节的，核算无组织挥发性有机物

许可排放量。

七类无组织排放环节包括挥发性有机气体或挥发性有机液体流经的设备与

管线组件密封点泄漏，挥发性有机液体储存和调和损失，有机液体装载挥发损失，

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逸散，冷却塔和循环水冷却系统释放，延迟焦化

工艺无组织，表面涂装。

除表面涂装工序外，涉及其他六类无组织排放环节的行业包括纳入排污许可

管理的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251、煤炭加工 252、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2614、其他基

础化学原料制造 2619、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合成材料制造

265、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6、合成纤维制造 282、危险品仓储 594（储油库）及

其他适用于《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石化工业》（HJ853-2017）、《排

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煤炭加工—合成气和液体燃料生产》（HJ

1101-2020）的行业。

二、核定原则

（一）许可排放量

1.新建、改扩建项目的排污单位依据本方法、依法分解落实到排污单位的重

点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排污权交易量、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从严核定许

可排放量。许可排放量核定时按排放口、排放形式分别对应取严。重新申领排污

许可证时以达标前提下的实际排放量为基数核定许可排放量。



2.现有持证排污单位以达标前提下的实际排放量为基数核定许可排放量，采

用产污系数法、物料衡算法核算的实际排放量不得作为核定主要排放口、一般排

放口许可排放量的基数。按本方法核定的许可排放量不得大于技术规范中“取严

原则”核定的许可排放量。

（二）实际排放量

优先采用监测数据法核算实际排放量，其次采用产排污系数法、物料衡算法。

三、许可排放量核算方法

（一）新建、改扩建项目的排污单位

1.有组织排放

已发布的行业技术规范中有许可排放量核算方法的，按其核算；无可用核算

方法的，参考《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HJ942-2018）中的方

法核算。

2.无组织排放

已发布的行业技术规范中有许可排放量核算方法的，按其核算。无可用核算

方法的，按照下列方法核算：

（1）颗粒物

采用公式（1）、公式（2）进行计算：

E无组织 = E工艺 + E堆场 （1）

E工艺 = i=1
n Pi × Mi × (1 − ηi)(1 − φi� ) （2）

式中： �无组织 —— 颗粒物无组织年许可排放量，t/a；

E工艺 —— 工艺源颗粒物无组织年许可排放量，t/a；

E堆场 —— 固体物料堆场颗粒物无组织年许可排放量，t/a，根据生态环境

部 2021 年第 24 号公告中《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附 1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6/W020210624327149500026.pdf
https://www.mee.gov.cn/uplodfile/%E9%99%841%E5%B7%A5%E4%B8%9A%E6%BA%90-%E9%99%84%E8%A1%A82%20%E5%B7%A5%E4%B8%9A%E6%BA%90%E5%9B%BA%E4%BD%93%E7%89%A9%E6%96%99%E5%A0%86%E5%9C%BA%E9%A2%97%E7%B2%92%E7%89%A9%E6%A0%B8%E7%AE%97%E7%B3%BB%E6%95%B0%E6%89%8B%E5%86%8C.pdf


工业源-附表 2“工业源固体物料堆场颗粒物核算系数手册”要求进行核算；

Pi —— 工段 i产污系数，行业技术规范中有规定的产污系数的，采用其中

的产污系数；技术规范中未规定产污系数的，适用生态环境部 2021 年第 24 号公

告中《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附 1 工业源-附表 1“工业

行业产排污系数手册”中规定的产污系数。生态环境部或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发布

更新的产污系数后从其规定。

Mi —— 工段 i的产品设计产量（原料总量）；

ηi —— 工段 i颗粒物污染控制设施的设计收集效率，%;

�� —— 工段 i颗粒物污染控制设施的设计去除效率，%。

（2）挥发性有机物

1）挥发性有机气体或挥发性有机液体流经的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泄漏、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存和调和损失、有机液体装载挥发损失参照《排污许可证申请

与核发技术规范 石化工业》（HJ 853-2017）的 5.2.3.1.2～5.2.3.1.4 节进行

核算。

2）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延迟焦化工艺无组织以及冷却塔和循

环水冷却系统释放，参照环办〔2015〕104 号文中《石化行业 VOCs 污染源排查

工作指南》进行核算。

3）表面涂装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采用物料衡算法计算，见公式（3）至

公式（7）：

Ei,许可 = Ei,投用 − Ei,回收 − Ei,去除 （3）

式中：Ei,许可 —— 表面涂装工段 i的 VOCs 年许可排放量，t/a；

Ei,投用 —— 工段 i原辅料设计用量中的 VOCs 含量之和，t/a；

Ei,回收 —— 工段 i溶剂与废弃物回收物中不用于循环使用的 VOCs 量之和，

t/a；

https://www.mee.gov.cn/uplodfile/%E9%99%841%E5%B7%A5%E4%B8%9A%E6%BA%90-%E9%99%84%E8%A1%A82%20%E5%B7%A5%E4%B8%9A%E6%BA%90%E5%9B%BA%E4%BD%93%E7%89%A9%E6%96%99%E5%A0%86%E5%9C%BA%E9%A2%97%E7%B2%92%E7%89%A9%E6%A0%B8%E7%AE%97%E7%B3%BB%E6%95%B0%E6%89%8B%E5%86%8C.pdf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6/W020210624327149500026.pdf


Ei,去除 —— 工段 i污染控制措施 VOCs 去除量，t/a；

Ei,投用 = j=1
n (Wj × WFj� ) （4）

式中：Wj —— 含有 VOCs 物料 j 的设计使用量，t/a。设计使用量应与许

可证一致；

WFj —— 物料 j中 VOCs 质量百分含量，%。

Ei,回收 = k=1
n (Wk × WFk� ) （5）

式中：Wk —— 各种 VOCs 溶剂与废弃物 k的设计回收量，即通过外售或委

托有资质单位处理等途径，以危废或有机溶剂等形式离开生产系统的含 VOCs 的

量，t/a；

WFk —— 各种 VOCs 溶剂和废弃物 k中 VOCs 的含量，%。

Ei,去除 = �=1
n Ei,去除,�� （6）

式中：Ei,去除,l —— 污染控制设施�的 VOCs 去除量，t/a。如通过冷凝、吸附

再生等方式回收废气中的溶剂，则该废气处理设施产生的去除量已计入��,回收中，

故不应再重复计入本项。

Ei,去除,� = Ei,产生� × �� × �� （7）

式中：��,产生� —— 污染控制设施�所收集的工段的 VOCs 产生量，t/a；

�� —— 污染控制设施�的设计收集效率，%，根据环评文件中的取值。若环

评文件中确实无可用取值，可参考表 1；

��—— 污染控制设施�的设计处理效率，%，根据环评文件中的取值。若环

评文件中确实无可用取值，可参考表 2。

注：若采用一次性活性炭吸附抛弃法，可直接将“活性炭更换量×15%”作

为��,去除,�。计算结果须对照产生量��,产生�进行复核，避免去除量大于产生量。

表 1 VOCs 废气收集集气效率参考值

废气收集类

型
废气收集方式 情况说明 集气效率(%)



废气收集类

型
废气收集方式 情况说明 集气效率(%)

全密封设备

/空间

单层密闭负压

VOCs 产生源设置在密闭车间、密闭设备（含反应

釜）、密闭管道内，所有开口处，包括人员或物料

进出口处呈负压

95

单层密闭正压
VOCs 产生源设置在密闭车间内，所有开口处，包括

人员或物料进出口处呈正压，且无明显泄漏点
85

双层密闭空间 内层空间密闭正压，外层空间密闭负压 99

设备废气排口直连

设备有固定排放管(或口)直接与风管连接，设备整

体密闭只留产品进出口，且进出口处有废气收集措

施，收集系统运行时周边基本无 VOCs 散发

95

包围型集气

设备*

污染物产生点（或生产设施）四

周及上下有围挡设施，符合以下

三种情况：

1、仅保留 1个操作工位面；

2、仅保留物料进出通道，通道

敞开面小于 1个操作工位面。

3、通过软质垂帘四周围挡（偶

有部分敞开）

敞开面控制风速不小于 0.5m/s 80

敞开面控制风速在 0.3~0.5m/s 之间 60

敞开面控制风速小于 0.3m/s 0

敞开面控制风速不小于 0.5m/s 60

敞开面控制风速在 0.3~0.5m/s 之间 40

敞开面控制风速小于 0.3m/s 0

外部型

集气设备

顶式集气罩、槽边抽风、

侧式集气罩等

相应工位所有 VOCs 逸散点控制风速不小于 0.5m/s 40

相应工位所有 VOCs 逸散点控制风速在 0.3~0.5m/s

之间
20~40

相应工位所有 VOCs 逸散点控制风速小于 0.3m/s，

或存在强对流干扰
0

无集气

设施
1、无集气设施；2、集气设施运行不正常 0

备注：包围型集气设备*，废气收集效率分两类，一、污染物产生点（或生产设施）四周及上下有围挡设施，符

合以下两种情况：1、仅保留 1 个操作工作面；2、仅保留物料进出通道，通道敞开面小于 1个操作工位面，敞开

面控制风速不小于 0.5m/s，集气效率取值 80%；敞开面控制风速在 0.3-0.5m/s 之间，集气效率取值 60%；敞开

面控制风速小于 0.3m/s，集气效率取值 0。二、污染物产生点（或生产设施）四周及上下有围挡设施，符合以下

情况：通过软质垂帘四周围挡（偶有部分敞开），敞开面控制风速不小于 0.5m/s，集气效率取值 60%；敞开面控

制风速在 0.3-0.5m/s 之间，集气效率取值 40%；敞开面控制风速小于 0.3m/s，集气效率取值 0。

其他：如果采用多种方式对同一工艺实施废气收集，则取值按最好的集气方式。

表 2 VOCs 废气处理效率参考值

处理工艺名称 净化效率 取 值 说 明
a

直接燃烧法（TO） 85%
燃烧室起燃温度不低于 700°C；燃烧温度不低于 760°C；废气停留时

间>1s；含有酸碱废气时不适用

锅炉热力焚烧 85%
燃烧温度不低于 760°C，且锅炉（如导热油、热电锅炉）运行时间与生

产同步

直接催化燃烧法（CO） 85%

燃烧室起燃温度不低于 300°C；燃烧温度在 300~400°C 之间；空速（系

指单位时间内单位体积催化剂处理的废气体积流量，也称为空间速度）

在 10000h
-1
~40000 h

-1
之间；含有酸碱废气、卤素废气时不适用

蓄热式燃烧法 两室 80% 燃烧温度不低于 760°C；废气停留时间不低于 1s；含有酸碱废气时不



处理工艺名称 净化效率 取 值 说 明 a

（RTO） 适用三室/多室 90%

蓄热式催化燃烧法（RCO）

两室 80% 燃烧室起燃温度不低于 300°C；燃烧温度在 300~400°C 之间；空速（系

指单位时间内单位体积催化剂处理的废气体积流量，也称为空间速度）

在 10000h
-1
~40000 h

-1
之间；含有酸碱废气、卤素废气时不适用

三室/多室 90%

活性炭吸附法 —

活性炭箱体应设计合理，废气相对湿度高于 80%不适用；废气中颗粒物

含量宜低于 1mg/m
3
；废气温度高于 40℃不适用；颗粒炭过滤风速＜

0.5m/s；纤维状风速＜0.15m/s；蜂窝状活性炭风速＜1.2m/s。活性炭

层装填厚度不低于 300mm。

建议直接将“活性炭年更换量×活性炭吸附比例”（颗粒炭取值 10%，

纤维状活性炭取值 15%；蜂窝状活性炭取值 20%）作为废气处理设施 VOCs

削减量，并进行复核

吸附浓缩-催化

燃烧法
80%

纤维状吸附剂气体流速不高于 0.15m/s，颗粒吸附剂气体流速不高于

0.5m/s，蜂窝吸附剂气体流速不高于 lm/s，催化燃烧温度不低于 300°

C

吸附浓缩-

冷凝回收法
—

己回用于生产或以“有机溶剂回收处理总量”的形式从 VOCs 排放量计

算中予以扣除。

静电法

（仅用于除油烟）
50%

前端设水喷淋等冷却装置（如是高温废气），清洗电极等关键组件每年

不少于 6 次。

低温等离子法 10% 后端至少增加一级吸收装置，清洗电极组件每年不少于 6 次

光催化法（光氧化法） 10%

后端至少增加一级吸收装置，灯管连续使用不超过 4800h；光密度[系指

灯管总功率（W）与风量比（m
3
/h）]不低于 0.3；废气停留时间不低于

8s；肉眼不能看到灯管表面具有明显粉尘覆盖

臭氧法 10% 后端至少增加一级吸收装置

喷淋法 10% 主要污染物需为水溶性，喷淋废水需提供转移或处置佐证

生物法
50%

适用于含氧烃或芳香烃类（如醇、醛、酮、醒、有 机酸、苯系物、苯

乙烯等），且停留时间不小于 30s

50% 适用于酚类，含氮、卤素类，烯烃类等其他 VOCs：停留时间不小于 30s

备注：符合取值要求可相应取值，部分符合取值要求则酌情取值，不符合取值要求则取值为 0

（二）现有持证排污单位

1.核算要求

（1）按技术规范要求核算实际排放量的排放口，可直接采用执行报告中的

实际排放量作为核算许可排放量的依据。

（2）未按技术规范要求核算实际排放量的排放口，重新核算实际排放量作

为核算许可排放量的依据。



（3）技术规范中未要求核算实际排放量的排放口，需采用自行监数据核算

实际排放量作为核算许可排放量的依据。

（4）本方法发布前三年内未按要求开展监测的，排污单位须补充监测后核

算实际排放量，补充监测时的生产负荷不得低于近三年的平均生产负荷。

（5）本方法发布后未按要求监测的，按排污单位已有监测数据的最低值核

算实际排放量，作为许可排放量的核算依据。

2.核算方法

（1）有组织排放

采用公式（8）、（9）计算：

Ej,许可量 = Ej,折算最大 + E −−− Ej,折算最大 × α+ E −−− Ej,折算最大 × α （8）

Ei,j, 折算 = Ei,j,实际 × P0
Pi

（9）

式中：Ej,许可量 —— 污染物 j基于实际排放量计算的许可排放量，t/a；

Ej,折算最大 —— 污染物 j 近三年实际排放量折算为 100%生产负荷后的最大

值，运行不满一年的按投产时间折算，t/a；

E —— 本方法发布前已按技术规范许可的，取原许可排放量；本方法发布

前技术规范未要求许可的排放口及污染因子，参考本方法新建、改扩建项目许可

排放量核定原则确定的许可排放量，t/a；

Ei,j, 折算 —— 污染物j第i年实际排放量折算为100%生产负荷后的值，t/a；

Ei,j,实际 —— 根据本方法确定的污染物 j第 i年的实际排放量，t/a；

�0 —— 排污单位设计产能，应与排污许可证一致；

Pi —— 排污单位第 i年实际产量，应与近三年执行报告中的产量一致；

α —— 上浮系数，火力发电中燃煤、燃油、燃气发电行业选取 1.0，其他

执许可排放浓度限值已经采用超低排放限值、大气特别排放限值、地方标准限值

的选取 0.8；其他行业选取 0.25。

（2）无组织排放

无组织许可排放量依据核算的实际排放量折算为 100%生产负荷后的计算值，



作为许可排放量，运行不满一年的按投产时间折算后作为许可排放量。

四、执行报告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

（一）有组织排放

已发布的行业技术规范中有许可排放量核算方法的，按其核算；无可用核算

方法的，参考《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HJ942-2018）“9 实

际排放量核算方法”中的方法核算。

（二）无组织排放

已发布的行业技术规范中有许可排放量核算方法的，按其核算。无可用核算

方法的，按照下列方法核算。

1.颗粒物

采用公式（10）、公式（11）进行计算：

E实,无组织 = E实,工艺 + E实,堆场+ E实,堆场 （10）

E实,工艺 = i=1
n Pi × Mi,实际 × (1 − ηi)(1 − φi� ) （11）

式中：E实,无组织 —— 核算时段内颗粒物无组织实际排放量，t；

E实,工艺 —— 核算时段内工艺源颗粒物无组织实际排放量，t；

E实,堆场 —— 核算时段内固体物料堆场颗粒物无组织实际排放量（t），根

据生态环境部 2021 年第 24 号公告中《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

册》附 1 工业源-附表 2“工业源固体物料堆场颗粒物核算系数手册”要求进行

核算；

�� —— 工段 i产污系数，行业技术规范中有规定的产污系数的，采用其中

的产污系数；技术规范中未规定产污系数的，适用生态环境部 2021 年第 24 号公

告中《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附 1 工业源-附表 1“工业

行业产排污系数手册”中规定的产污系数。生态环境部或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发布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6/W020210624327149500026.pdf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6/W020210624327149500026.pdf
https://www.mee.gov.cn/uplodfile/%E9%99%841%E5%B7%A5%E4%B8%9A%E6%BA%90-%E9%99%84%E8%A1%A82%20%E5%B7%A5%E4%B8%9A%E6%BA%90%E5%9B%BA%E4%BD%93%E7%89%A9%E6%96%99%E5%A0%86%E5%9C%BA%E9%A2%97%E7%B2%92%E7%89%A9%E6%A0%B8%E7%AE%97%E7%B3%BB%E6%95%B0%E6%89%8B%E5%86%8C.pdf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6/W020210624327149500026.pdf


更新的产污系数后从其规定。

Mi,实际 —— 核算时段工段 i的产品实际产量（原料用量）；

�� —— 核算时段工段 i颗粒物污染控制设施的收集效率，%;

�� —— 核算时段工段 i颗粒物污染控制设施的去除效率，%。

2.挥发性有机物

（1）挥发性有机气体或挥发性有机液体流经的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泄漏，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存和调和损失，有机液体装载挥发损失，废水集输、储存、处

理处置过程逸散，冷却塔和循环水冷却系统释放，延迟焦化工艺无组织排放，参

照环办〔2015〕104 号文中《石化行业 VOCs 污染源排查工作指南》核算 VOCs

实际排放量。

（2）表面涂装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采用物料衡算法进行计算，见公式

（12）至公式（16）：

Ei,实际 = Ei,投用 − Ei,回收 − Ei,去除 （12）

式中：Ei,实际 —— 核算时段内表面涂装工段 i的 VOCs 实际排放量，t；

Ei,投用 —— 核算时段内工段 i原辅料实际用量中的 VOCs 含量之和，t；

Ei,回收 —— 核算时段内工段 i 溶剂与废弃物回收物中不用于循环使用的

VOCs 量之和，t；

Ei,去除 —— 核算时段内工段 i污染控制措施 VOCs 去除量，t.

Ei,投用 = j=1
n (Wj × WFj� ) （13）

式中：�� —— 核算时段内含有 VOCs 物料 j 的实际投用量，t。实际投用

量应与排污单位原辅材料购入凭证、库存量及生产设施运行管理台账等一致；

��� —— 核算时段内物料 j 中 VOCs 质量百分含量，%。原辅材料中 VOCs

含量应以产品质检报告中的 VOCs 含量作为核定依据，该质检报告必须由取得计

量认证合格证书的检测机构或供应商实验室出具。



Ei,回收 = k=1
n (Wk × WFk� ) （14）

式中：Wk —— 核算时段内各种 VOCs 溶剂与废弃物 k的回收量，即通过外

售或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等途径，以危废或有机溶剂等形式离开生产系统的含

VOCs 的量，t/a。回收量应以排污单位委托的有资质危险废物处理单位出具发票

等凭证一致。

WFk —— 核算时段内各种 VOCs 溶剂和废弃物 k中 VOCs 的含量，%。

Ei,去除 = �=1
n Ei,去除,�� （15）

式中：Ei,去除 —— 核算时段内污染控制设施�的 VOCs 去除量，t。如通过冷

凝、吸附再生等方式回收废气中的溶剂，则该废气处理设施产生的去除量已计入

��,回收中，故不应再重复计入本项。

若有污染控制设施入口监测数据的，采用公式（16）计算该污染控制设施去

除量：

Ei,去除,� = (C入口,� × Q入口,� − C出口,� × Q出口,�) × t� × 10−3（16）

式中：C入口,� —— 核算时段内污染控制设施�入口的 VOCs 排放浓度，kg/m3；

Q入口,� —— 核算时段内污染控制设施�入口的气体流量， m3/h；

C出口,� —— 核算时段内污染控制设施�出口的 VOCs 排放浓度，kg/m3；

Q出口,� —— 核算时段内污染控制设施�出口的气体流量， m3/h；

�� —— 核算时段内污染控制设施�的运行时间，h.

若没有污染控制设施入口监测数据的，采用公式（17）计算该污染控制设施

去除量：

Ei,去除,� = Ei,产生� × η� × φ� （17）

式中：��,产生� —— 核算时段内污染控制设施�所收集的工段的 VOCs 产生量，

t；

�� —— 污染控制设施�的收集效率，%，根据环评文件中的取值,无实测数据



时参考表 1取值；

�� —— 污染控制设施�的处理效率，%，以实测去除率（去除量占捕集量的

比例）计。无实测数据时参考表 2取值。

注：若采用一次性活性炭吸附抛弃法，可直接将“活性炭更换量×15%”作

为��,去除,�。计算结果须对照产生量��,产生�进行复核，避免去除量大于产生量。

五、涉气特殊填报要求

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计划行业的排污单位，应在排污许可证“其他环控

制及境管理要求”中载明不同响应级别下的日许可排放量，并在执行报告中统计

报告时段内的特殊时段及实际排放量。日许可排放量和实际排放量根据已发布的

技术规范核算。



附件 2

排污许可涉气执行要点一览表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行业类别
许可证副本

索引页码

执行标准名称 废气

监测技术指南名称 废气

产品及产能

产品名称

产能

产能单位

排放口及许可排放量
废

气

排放口类型 排放口数量
二氧化硫

（t/a）

氮氧化物

（t/a）

颗粒物

（t/a）

VOCs

（t/a）

氨（氨气）

（t/a）
…

主要排放口

一般排放口

无组织合计

全厂合计

特殊时段日排放限值

大气绩效评级

绩效分级 大气绩效评级管理要求

特殊时段

重污染天气管控要求

其他特殊时段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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